
新光人壽水上交通工具人員團體傷害保

險費率表 
 

（一）投保時，被保險人數五十人以上（含）之團體，其費率由契約雙方洽訂。 

（二）投保時，被保險人數五十人以下之團體，費率依下列規定： 

工具別 

給付項目 保險對象
交通船 氣墊船 水翼船 

船員 236.7 266.3 266.3 
意外死殘/每十萬 

乘客 138.1 138.1 138.1 

船員 108.0  72.0  72.0 
傷害醫療限額/每萬 

乘客  27.0  45.0  45.0 

 

 

 

 


